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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修法緣由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一. 修法緣由

• 101年5月7日授法規字10100730314號函訂定發布

• 102年5月1日及105年7月18日歷經二次修正

• 依建築法第九十九條及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六十三條規定，
臨時性之建築物得不適用建築法全部或一部，考量臨時性建築物竣工後
係核發臨時使用許可，其許可性質非屬建築物使用執照，
且為因應建築環境變化及實務執行需求，爰修正本辦法相關規定。



民國112年12月19日府授法規字第1120370781號令修正通過，

依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19條，於112年12月21日生效。

一. 修法緣由



二. 第三類修法內容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修正條文-第三條 原條文-第三條

一.第一類 : 供商品展售、藝文展演、體育競技、
育樂休閒、慈善公益、宗教慶典、或民俗活動使用。

二.第二類 : 供競選活動辦事處使用。

三.第三類 :供房屋銷售展示中心或樣品屋使用。

四.第四類 : 管理空地所搭建且高度2.4公尺以下
之鐵絲網圍籬

五.第五類 : 附屬於路外停車場之樓地板面積6平方公尺
以下票亭或高度2.4公尺以下圍籬。

一.第一類 : 供商品展售、藝文展演、體育競技、
育樂休閒、慈善公益、宗教慶典、或民俗活動使用者。

二.第二類 : 供競選活動辦事處使用者。

三.第三類 : 供房屋銷售展示中心或樣品屋使用者。

四.第四類 : 管理空地所搭建在高度2.4公尺以下
之鐵絲網圍籬

五.第五類 : 依停車場法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設置臨
時路外停車場所搭建之停車收費設施或高度2.4公尺以
下之鐵絲網圍籬。

二. 第三類修法內容



修正條文-第四條 原條文-第十條

臨時性建築物之設置除另有規定外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一.騎樓、無遮簷人行道、前院、後院、開放空間依臺
中市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設置標準及都市計畫規定
辦理。

二.主要構造以鋼（鐵）構造、鋁合金、冷軋型鋼構造
為限。(但書第五條)

三.基地內土方維持平衡，開挖深度不得超過一點五公
尺，且不得建造地下室。

四.樓層數以一層為限。(但書第五條)

臨時性建築物之騎樓、無遮簷人行道、前院、後院、開
放空間之設置，應依臺中市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設置標
準及都市計畫之規定辦理。前項經核准變更使用期限者，
不得依第一項各款申請展延。

#.彙整臨時建物設置規定。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二. 第三類修法內容

修正條文-第五條 原條文-第四條

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之設置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一.僅得搭建於未取得建築許可前之空地上。但領有建
造執照且申報放樣勘驗前拆除者，不在此限。

二.樓層數以二層樓為限，不受前條第二款及第四款
規定之限制。搭建二層樓者，其走廊寬度、樓梯
數量、步行距離、防火區劃及防火構造依建築技
術規則規定辦理。

三.簷高不得超過十二公尺。

四.採非防火構造者，由基地境界線退縮三公尺以上，
一基地內二幢建築物間留設淨寬六公尺以上之防火
間隔。

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一.僅得搭建於未取得建築許可前之空地上。但領有建
造執照且尚未申報開工且未逾申報開工期限者，不在
此限。

二.每幢建築物樓地板面積不得大於一千五百平方公尺。

三.簷高不得超過十二公尺。

四.採非防火構造者，由基地境界線退縮三公尺以上，
一基地內二幢建築物間留設淨寬六公尺以上之防火
間隔。

#.第三類搭建於施工中之基地時，放寬為得搭建至申報放樣勘驗前。

#.第三類得設置二層樓及刪除總樓地板面積限制。



修正條文-第七條 原條文-第五條

第三條第二項廣告物之設置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一.設置於空地上，且不得突出建築線。

二.材質為堅固不易破碎之材料，其支撐架須以鋼鐵管
為之，不得設立竹鷹架支撐。

三.於鷹架護網設置之帆布廣告須考量都市景觀，且不
得使用反光材料。

四.採外架照明方式者，燈具不得突出建築線二公尺，
下端距離地面淨距離不得小於四點六公尺。

五.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之廣告物註明建造執照號碼。

第三條第二項廣告物之設置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一.廣告物應設置於空地上，且不得突出建築線。

二.廣告物材質應為堅固不易破碎之材料，其支撐架須以
鋼鐵管為之，不得設立竹鷹架支撐。

三.於鷹架護網上設置帆布廣告應考量都市景觀，並不得
使用反光材料。

四.採外架照明方式者，燈具不得突出建築線二公尺，下
端距離地面淨距離不得小於四點六公尺。

五.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之廣告物應註明建造執照號碼。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修正條文-第九條 原條文-第六條、第七條

搭建第三類至第五類臨時性建築物者，應檢附附表一
所列書圖文件報都發局備查。
第五類臨時性建築物備查書圖文件得以目的事業主管
機關許可函替代興建計畫。

第六條.申請搭建臨時性建築物者，應由起造人於施工前
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圖文件向都發局
申請搭建許可，經許可後始得搭建 : (書件略)

第七條.申請搭建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，除檢附前條書圖
文件外，並應檢附下列書圖文件 : (書件略)

#.第三類申請方式，修正為於施工前報備查，並於竣工後一次報竣。

修正條文-第十一條 原條文-第八條

臨時性建築物施工完竣後，起造人應填具申請書，
並檢附附表二所列書圖文件
向都發局申請核發臨時使用許可，並負建築物管理
維護之責。

臨時性建築物施工完竣後，起造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
下列書圖文件向都發局申請核發臨時使用許可文件，並
負管理維護之責：(書件略)

二. 第三類修法內容



修正條文-第九條 原條文-第九條

搭建第三類至第五類臨時性建築物者，應檢附附表一
所列書圖文件報都發局備查。
第五類臨時性建築物備查書圖文件得以目的事業主管
機關許可函替代興建計畫。

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非屬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
準所稱無開口樓層且每幢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
者，得於竣工後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第六條第二款至第四
款、第七款、第七條及前條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書圖文
件向都發局申請核發臨時使用許可文件。
第四類及第五類臨時性建築物應於竣工後檢具第六條第
一款至第四款、第七款及前條第五款規定書圖文件向都
發局申請核發臨時使用許可文件。
第六類臨時性建築物應於使用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第六
條第一款至第六款及前條第二款、第三款、第五款、第
六款規定書圖文件向都發局申請核發臨時使用許可文件。

#.第三類原規定樓地板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者得一次報竣，修正為全部皆一次報竣。

修正條文-第十一條

臨時性建築物施工完竣後，起造人應填具申請書，
並檢附附表二所列書圖文件
向都發局申請核發臨時使用許可，並負建築物管理
維護之責。

二. 第三類修法內容



#.修正第三類於一階段應檢附申請文件

備查應備文件(修正條文9) 一次報驗應備文件(修正條文11)

□自行拆除切結書

□興建計畫

□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件
□基地現況圖、位置圖、配置圖及基地現況照片
□設施平面圖、立面圖、剖面圖及細部構造材料圖
□不適用建築法歸全部規定或部分規定之條款及其理由
說明書

□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審查核准之消防設備圖說
□經建築師簽證之防火避難計畫書、圍牆圖說
□建築師勘驗與申請圖說相符之證明
□結構安全證明書
□銷售建築物之建造執照影本及於基地出入口明顯處所
設置標示牌之照片及使用期限內投保符合臺中市公共
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自治條例規定最低
投保金額之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

□各項竣工立面照片
□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竣工查驗核准之文件

二. 第三類修法內容



#.附表一、附表二

二. 第三類修法內容



#.113.1.9版-興建計畫書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#.113.1.9版-施工計畫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修正條文-第十條

取得搭建許可或依前條規定經都發局備查者，應自取
得搭建許可或備查之日起六個月內取得臨時使用許
可，必要時得申請展延一次，並以三個月為限。但
第六類臨時性建築物得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期限
取得臨時使用許可。
搭建許可未依前項規定申請展期，或已逾展期期限仍
未取得臨時使用許可者，其自規定得展期期限屆滿之
日起，失其效力。
臨時性建築物施工之環境維護、安全措施、損鄰處理
及作業時間準用臺中市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之規定。

#.備查日起六個月內取得臨時使用許可，得展延一次三個月為限。

二. 第三類修法內容



修正條文-第十二條 原條文-第十一條

臨時性建築物使用期限如下：

三.第三類及第四類使用期限以二年為限，期限屆滿十
五日前得向都發局申請展延一次，合計不得超過四年。

臨時性建築物因配合重大建設或重大政策需要，經
專案核准，其使用期限得展延一次，合計不得超過
十年，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。

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發布前，
已取得臨時使用許可之建築物，其使用期限依修正
後規定計算未逾期者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，
且報都發局備查後，得適用修正後之使用期限規定。

臨時性建築物使用期限如下：

三.第三類及第四類使用期限以一年為限，期限屆滿十五
日前得向都發局申請展延一次，合計不得超過二年。

#.放寬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使用期限。

#.配合重大建設或政策經專案核准得展延一次，合計不超過十年。

#.修正發布前已取得臨時使用許可者，適用修正後使用期限

二. 第三類修法內容



第三類
得適用修正後
使用期限

第三類
不適用修正後
使用期限

#.修正發布前已取得臨時使用許可者，適用修正後使用期限
112/12/19發布修正
112/12/21適用

依修正後計算
使用期限至114年5月

112年5月
取得使用許可

依修正後規定
得展延2年

修正後規定
第三類使用期限2年

修正後計算
使用期限

109年5月
取得使用許可

修正後規定
使用期限2年已逾期(111年5月)
案件已失效

適用修正後使用期限規定
不包含修正後展延

二. 第三類修法內容(資料來源參考都發局檔案)



修正條文-第十三條 原條文-第十二條

臨時性建築物應於使用期限屆滿或臨時使用許可廢止
翌日起三日內自行拆除完畢。但有下列情形者，得於
使用期限屆滿翌日起三十日內自行拆除完畢：(以下略)

坐落原建築工程基地之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，其施
工計畫書載明作為原建築工程之工務所使用，並經
都發局同意者，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。

臨時性建築物之起造人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於使用期限
屆滿前，得準用臺中市建築物補辦建築執照辦法規定
向都發局申請建造執照。申請人應於期限屆滿前一個
月內辦理圖說審查完竣；逾期者依第二項規定辦理。

臨時性建築物應於使用期限屆滿翌日起三日內自行拆除
完畢。但有下列情形，得於使用期限屆滿翌日起三十日
內自行拆除完畢：(以下略)

#.新增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為工務所使用者，屆期得不拆除(轉為假設工程，使照前拆除)。

#.新增臨時性建築物屆期得申請建築執照，變為永久性建築物(可保存登記)。

二. 第三類修法內容



修正條文-第十四條

臨時性建築物使用期限屆滿後，有續為使用需求者，
應於使用期限屆滿前，依本辦法重新申請並取得臨時
性建築物使用許可；重新申請次數以一次為限，且使
用期限自原核准期限屆滿之日接續起算。

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於本辦法第十二條規定之期限屆
滿前，有承接使用需求變更室內隔間而不變更位
置、面積、高度者，得檢附附表二所列書圖文件報都
發局備查；無涉及變更室內隔間者，得僅檢附變更銷
售建築物之建造執照。

第一項逾使用期限辦理重新申請者，以違反建築法第
二十五條規定論處。

#.新增臨時性建築物屆期得重新申請一次。

#.新增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屆期前得承接使用規定。

二. 第三類修法內容



#.臨時性建築物申請、使用、拆除、廢止之程序總整

二. 第三類修法內容(資料來源參考都發局檔案)

圖審
向建照科申請

二階段
(圖審+竣工)

第一類
第二類
部分第六類

一階段
(一次報竣)

第三類
第四類
第五類
部分第六類

竣工
向施工科申請

應於6個月內完工
得展延一次3個月(#10)

備查
向施工科報備

1.報備工地

2.違建查報

竣工
向施工科申請

使用
依使用期限及
展延規定使用

(#12)

應於6個月內完工
得展延一次3個月(#10)

拆除
屆期應自行拆除

(#13)

重新申請
一次為限

(#14)

申請建築執照
依補辦建築執照辦法辦理

(#13)

屆期
廢止
(#15)

逾期未拆
限期改善

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修正條文-第一條 原條文-第一條

本辦法依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六十三條第四項
規定訂定之。

#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六十三條第四項 :
臨時性之建築物應先行檢附圖說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

請核定使用計畫，於竣工查驗合格後發給臨時使用許可，並
核定其使用期限，使用期滿未申請展期者，由起造人或建築
物所有權人自行拆除，逾期不拆者，強制拆除之，所需拆除
費用由起造人或建築物所有權人負擔。

本辦法依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五十五條第四項規
定訂定之。

修正條文-第二條 原條文-第二條

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（以下簡稱都發局）。

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（以下簡稱都發局）。

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修正條文-第三條 原條文-第三條

一.第一類 : 供商品展售、藝文展演、體育競技、
育樂休閒、慈善公益、宗教慶典、或民俗活動使用。

二.第二類 : 供競選活動辦事處使用。

三.第三類 : 供房屋銷售展示中心或樣品屋使用。

四.第四類 : 管理空地所搭建且高度2.4公尺以下
之鐵絲網圍籬

五.第五類 : 附屬於路外停車場之樓地板面積6平方公
尺以下票亭或高度2.4公尺以下圍籬。

一.第一類 : 供商品展售、藝文展演、體育競技、
育樂休閒、慈善公益、宗教慶典、或民俗活動使用者。

二.第二類 : 供競選活動辦事處使用者。

三.第三類 : 供房屋銷售展示中心或樣品屋使用者。

四.第四類 : 管理空地所搭建在高度2.4公尺以下
之鐵絲網圍籬

五.第五類 : 依停車場法申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設置臨
時路外停車場所搭建之停車收費設施或高度2.4公尺以
下之鐵絲網圍籬。

#.放寬有頂蓋票亭得申請臨時性建物之條件。

#.刪除第一類未定著於土地者應申請臨時性建築之規定。



修正條文-第三條 原條文-第三條

六.第六類 : 其他提具使用計畫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
准或京都發局公告短期使用之建築物。
前項臨時性建築物，其基地附連圍繞搭建之廣告物，
視為各該款臨時性建築物之一部。附設廣告招牌應
納入申請圖說一併申請臨時許可。

六.第六類 : 其他提具使用計畫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使
用或經都發局公告供短期使用之建築物。
前項臨時性建築物，其基地附連圍繞搭建之廣告物，
視為各該款之臨時性建築物。附設廣告招牌應納入申
請圖說一併申請臨時許可。
臨時性建築物之主要構造
以鋼（鐵）構造、鋁合金、冷軋型鋼構造為限；基地
內土方應維持平衡，開挖深度不得超過一點五公尺，
並不得建造地下室，其樓層數以一層為限。但第六類
臨時性建築物不在此限。
構造物未定著於土地上，供作第一類臨時性使用者，
其總樓地板面積500平方公尺以上，且高度超過2.5公
尺，應比照第一類臨時性建築物規定辦理。

#.放寬有頂蓋票亭得申請臨時性建物之條件。

#.刪除第一類未定著於土地者應申請臨時性建築之規定。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修正條文-第四條 原條文-第十條

臨時性建築物之設置除另有規定外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一.騎樓、無遮簷人行道、前院、後院、開放空間依臺
中市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設置標準及都市計畫規定
辦理。

二.主要構造以鋼（鐵）構造、鋁合金、冷軋型鋼構造
為限。

三.基地內土方維持平衡，開挖深度不得超過一點五公
尺，且不得建造地下室。

四.樓層數以一層為限。(但書第五條)

臨時性建築物之騎樓、無遮簷人行道、前院、後院、開
放空間之設置，應依臺中市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設置標
準及都市計畫之規定辦理。前項經核准變更使用期限者，
不得依第一項各款申請展延。

#.彙整臨時建物設置規定。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修正條文-第五條 原條文-第四條

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之設置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一.僅得搭建於未取得建築許可前之空地上。但領有建
造執照且申報放樣勘驗前拆除者，不在此限。

二.樓層數以二層樓為限，不受前條第二款及第四款
規定之限制。搭建二層樓者，其走廊寬度、樓梯
數量、步行距離、防火區劃及防火構造依建築技
術規則規定辦理。

三.簷高不得超過十二公尺。

四.採非防火構造者，由基地境界線退縮三公尺以上，
一基地內二幢建築物間留設淨寬六公尺以上之防火
間隔。

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一.僅得搭建於未取得建築許可前之空地上。但領有建
造執照且尚未申報開工且未逾申報開工期限者，不在
此限。

二.每幢建築物樓地板面積不得大於一千五百平方公尺。

三.簷高不得超過十二公尺。

四.採非防火構造者，由基地境界線退縮三公尺以上，
一基地內二幢建築物間留設淨寬六公尺以上之防火
間隔。

#.第三類搭建於施工中之基地時，放寬為得搭建至申報放樣勘驗前。

#.第三類得設置二層樓及刪除總樓地板面積限制。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修正條文-第六條

第六類臨時性建築物之設置，不受第四條第二款至第
四款規定之限制。新建第六類臨時性建築物屬建築技
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三規定之A類及B類用途者，
其防火及防火避難設施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
設計施工編第三章及第四章規定。

#A類-公共集會類
#B類-商業類
#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三章-建築物之防火
#建築設計施工篇第四章-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

#.第六類增訂建築物使用類組A類及B類者，應依技規檢討建築物防火及防火避難設施。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修正條文-第七條 原條文-第五條

第三條第二項廣告物之設置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一.設置於空地上，且不得突出建築線。

二.材質為堅固不易破碎之材料，其支撐架須以鋼鐵管
為之，不得設立竹鷹架支撐。

三.於鷹架護網設置之帆布廣告須考量都市景觀，且不
得使用反光材料。

四.採外架照明方式者，燈具不得突出建築線二公尺，
下端距離地面淨距離不得小於四點六公尺。

五.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之廣告物註明建造執照號碼。

第三條第二項廣告物之設置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一.廣告物應設置於空地上，且不得突出建築線。

二.廣告物材質應為堅固不易破碎之材料，其支撐架須以
鋼鐵管為之，不得設立竹鷹架支撐。

三.於鷹架護網上設置帆布廣告應考量都市景觀，並不得
使用反光材料。

四.採外架照明方式者，燈具不得突出建築線二公尺，下
端距離地面淨距離不得小於四點六公尺。

五.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之廣告物應註明建造執照號碼。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修正條文-第八條 原條文-第六條

搭建第一類、第二類及第六類臨時性建築物者，應於
施工前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附表一所列書圖文件向都
發局提出申請。但第六類臨時性建築物經目的事業主
管機關同意者，得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辦理。

申請搭建臨時性建築物者，應由起造人於施工前填具申
請書並檢附下列書圖文件向都發局申請搭建許可，經許
可後始得搭建 : … (以下文略)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修正條文-第九條 原條文-第六條、第七條

搭建第三類至第五類臨時性建築物者，應檢附附表一
所列書圖文件報都發局備查。
第五類臨時性建築物備查書圖文件得以目的事業主管
機關許可函替代興建計畫。

第六條.申請搭建臨時性建築物者，應由起造人於施工前
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圖文件向都發局
申請搭建許可，經許可後始得搭建 : (書件略)

第七條.申請搭建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，除檢附前條書圖
文件外，並應檢附下列書圖文件 : (書件略)

#.第三類申請方式，修正為於施工前報備查，並於竣工後一次報竣。

修正條文-第十一條 原條文-第八條

臨時性建築物施工完竣後，起造人應填具申請書，
並檢附附表二所列書圖文件
向都發局申請核發臨時使用許可，並負建築物管理
維護之責。

臨時性建築物施工完竣後，起造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
下列書圖文件向都發局申請核發臨時使用許可文件，並
負管理維護之責：(書件略)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修正條文-第九條 原條文-第九條

搭建第三類至第五類臨時性建築物者，應檢附附表一
所列書圖文件報都發局備查。
第五類臨時性建築物備查書圖文件得以目的事業主管
機關許可函替代興建計畫。

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非屬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
準所稱無開口樓層且每幢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
者，得於竣工後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第六條第二款至第四
款、第七款、第七條及前條第二款至第六款規定書圖文
件向都發局申請核發臨時使用許可文件。
第四類及第五類臨時性建築物應於竣工後檢具第六條第
一款至第四款、第七款及前條第五款規定書圖文件向都
發局申請核發臨時使用許可文件。
第六類臨時性建築物應於使用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第六
條第一款至第六款及前條第二款、第三款、第五款、第
六款規定書圖文件向都發局申請核發臨時使用許可文件。

#.第三類原規定樓地板面積未達500平方公尺者得一次報竣，修正為全部皆一次報竣。

修正條文-第十一條

臨時性建築物施工完竣後，起造人應填具申請書，
並檢附附表二所列書圖文件
向都發局申請核發臨時使用許可，並負建築物管理
維護之責。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#.修正第三類於一階段應檢附申請文件

備查應備文件(修正條文9) 一次報驗應備文件(修正條文11)

□自行拆除切結書

□興建計畫

□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件
□基地現況圖、位置圖、配置圖及基地現況照片
□設施平面圖、立面圖、剖面圖及細部構造材料圖
□不適用建築法歸全部規定或部分規定之條款及其理由
說明書

□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審查核准之消防設備圖說
□經建築師簽證之防火避難計畫書、圍牆圖說
□建築師勘驗與申請圖說相符之證明
□結構安全證明書
□銷售建築物之建造執照影本及於基地出入口明顯處所
設置標示牌之照片及使用期限內投保符合臺中市公共
營業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自治條例規定最低
投保金額之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

□各項竣工立面照片
□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竣工查驗核准之文件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#.附表一、附表二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#.113.1.9版-興建計畫書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#.113.1.9版-施工計畫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修正條文-第十條

取得搭建許可或依前條規定經都發局備查者，應自取
得搭建許可或備查之日起六個月內取得臨時使用許
可，必要時得申請展延一次，並以三個月為限。但
第六類臨時性建築物得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期限
取得臨時使用許可。
搭建許可未依前項規定申請展期，或已逾展期期限仍
未取得臨時使用許可者，其自規定得展期期限屆滿之
日起，失其效力。
臨時性建築物施工之環境維護、安全措施、損鄰處理
及作業時間準用臺中市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之規定。

#.備查日起六個月內取得臨時使用許可，得展延一次三個月為限。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修正條文-第十二條 原條文-第十一條

臨時性建築物使用期限如下：

三.第三類及第四類使用期限以二年為限，期限屆滿十
五日前得向都發局申請展延一次，合計不得超過四年。

臨時性建築物因配合重大建設或重大政策需要，經
專案核准，其使用期限得展延一次，合計不得超過
十年，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。

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發布前，
已取得臨時使用許可之建築物，其使用期限依修正
後規定計算未逾期者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，
且報都發局備查後，得適用修正後之使用期限規定。

臨時性建築物使用期限如下：

三.第三類及第四類使用期限以一年為限，期限屆滿十五
日前得向都發局申請展延一次，合計不得超過二年。

#.放寬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使用期限。

#.配合重大建設或政策經專案核准得展延一次，合計不超過十年。

#.修正發布前已取得臨時使用許可者，適用修正後使用期限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第三類
得適用修正後
使用期限

第三類
不適用修正後
使用期限

#.修正發布前已取得臨時使用許可者，適用修正後使用期限
112/12/19發布修正
112/12/21適用

依修正後計算
使用期限至114年5月

112年5月
取得使用許可

依修正後規定
得展延2年

修正後規定
第三類使用期限2年

修正後計算
使用期限

109年5月
取得使用許可

修正後規定
使用期限2年已逾期(111年5月)
案件已失效

適用修正後使用期限規定
不包含修正後展延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修正條文-第十三條 原條文-第十二條

臨時性建築物應於使用期限屆滿或臨時使用許可廢止
翌日起三日內自行拆除完畢。但有下列情形者，得於
使用期限屆滿翌日起三十日內自行拆除完畢：(以下略)

坐落原建築工程基地之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，其施
工計畫書載明作為原建築工程之工務所使用，並經
都發局同意者，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。

臨時性建築物之起造人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於使用期限
屆滿前，得準用臺中市建築物補辦建築執照辦法規定
向都發局申請建造執照。申請人應於期限屆滿前一個
月內辦理圖說審查完竣；逾期者依第二項規定辦理。

臨時性建築物應於使用期限屆滿翌日起三日內自行拆除
完畢。但有下列情形，得於使用期限屆滿翌日起三十日
內自行拆除完畢：(以下略)

#.新增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為工務所使用者，屆期得不拆除。

#.新增臨時性建築物屆期得申請建築執照，變為永久性建築物。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修正條文-第十四條

臨時性建築物使用期限屆滿後，有續為使用需求者，
應於使用期限屆滿前，依本辦法重新申請並取得臨時
性建築物使用許可；重新申請次數以一次為限，且使
用期限自原核准期限屆滿之日接續起算。

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於本辦法第十二條規定之期限屆
滿前，有承接使用需求變更室內隔間而不變更位
置、面積、高度者，得檢附附表二所列書圖文件報都
發局備查；無涉及變更室內隔間者，得僅檢附變更銷
售建築物之建造執照。

第一項逾使用期限辦理重新申請者，以違反建築法第
二十五條規定論處。

#.新增臨時性建築物屆期得重新申請一次。

#.新增第三類臨時性建築物屆期前得承接使用規定。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修正條文-第十五條 原條文-第十三條

臨時性建築物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未依原許可用
途使用者，都發局得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改善，得廢
止其臨時使用許可。

臨時性建築物違反核准內容及使用目的者，都發局得保
留廢止許可之附款。

修正條文-第十六條 原條文-第十四條

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，由都發局另定之。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，由都發局另定之。

修正條文-第十七條 原條文-第十五條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
三. 修正條文總集



#.臨時性建築物申請、使用、拆除、廢止之程序總整

二. 第三類修法內容

圖審
向建照科申請

二階段
(圖審+竣工)

第一類
第二類
部分第六類

一階段
(一次報竣)

第三類
第四類
第五類
部分第六類

竣工
向施工科申請

應於6個月內完工
得展延一次3個月(#10)

備查
向施工科報備

1.報備工地

2.違建查報

竣工
向施工科申請

使用
依使用期限及
展延規定使用

(#12)

應於6個月內完工
得展延一次3個月(#10)

拆除
屆期應自行拆除

(#13)

重新申請
一次為限

(#14)

申請建築執照
依補辦建築執照辦法辦理

(#13)

屆期
廢止
(#15)

逾期未拆
限期改善



簡報結束。感謝聆聽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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